
上海市民政局责令整改通知书
沪民社管责改 〔2023〕第75 号

上海一门式政务研发中心 ：

经查，你单位存在以下行为:净资产亏损严重；注册地址无

人办公；去年基本合格未按要求完成整改， 根据《民办非企业

单位年度检查办法》第八条第六、七、十项的规定(具体见

下)，确定你单位2022 年度检查为年检基本合格。

 违反规定使用登记证书、印章或者财务凭证;S

 本年度未开展业务活动，或者不按照章程的规定进行活S

动;

 无固定住所或必要的活动场所;S

 内部管理混乱，不能正常开展活动;S

 拒不接受或者不按照规定接受登记管理机关监督检查或R

年检;

 不按照规定办理变更登记，修改章程未按规定核准备案;R

 设立分支机构;S

 财务制度不健全，资金来源和使用违反有关规定;S

 现有净资产低于国家有关行业主管部门规定的最低标准;R

 侵占、私分、挪用民办非企业单位的资产或者所接受的S

捐赠、资助;

 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收取费用、筹集资金或者接受使用捐S

赠、资助;

 年检中隐瞒真实情况，弄虚作假;S

 其他违反国家法律、法规和有关政策规定的: (具体违反S

法律、 法规和政策规定的内容)。

现依据《民办非企业单位年度检查办法》第九条第一款的



规定，本机关责令你单位:在收到本通知书后三个月内对上述行

为进行整改，具体要求为:尽快办理住所变更登记，以主要办事

机构所在地为住所；尽快采取措施提升净资产，保证机构运作

可持续性；按规定完成登记管理机关的整改要求。

你单位整改完毕后，应及时与本机关联系，报送整改报

告。逾期不整改的或者未按要求完成整改的，本机关将依法处

理。

特此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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